保定市徐水区教育和体育局
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4〕25号）文件要求，我局积极履行主体职责，及时组织二级预算单位开展2023年度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工作。
[bookmark: _GoBack]我部门2023年度自评项目共1201个，支出总计46462.11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1052个，得分60至90分的15个，60分以下134个。其中，抽查项目5个，分别是机关综合事务活动、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教育投入-保定市徐水区教育和体育局学生床采购项目、提前下达2022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经费预算（直达资金）- 校舍安全保障（大王店镇西街小学水冲厕所项目）、提前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经费预算-校舍安全保障（保定市徐水区户木乡户木小学改造及硬化项目），项目一基本情况是保障教体局机关各股室开展业务活动；项目二基本情况是为我区60岁以上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项目三基本情况是为我区义务教育段寄宿制学校购置学生床，项目四基本情况是，为大王店镇西街小学进行厕所改造，新建水冲厕所，项目五基本情况是为户木乡户木小学新建教学楼周边及大门口进行路面硬化和暖气沟的维修改造。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Toc422314152][bookmark: _Toc421623217]本次评价按照重要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经济性原则，采取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审查等方法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工作。
各单位严格按照相关文件和评价方案的要求，以年初预算确定的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为依据，逐项对比分析，检验、评判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查找资金使用的薄弱环节。
通过分析发现大部分项目都能完成年初预算确定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只有少数项目未能达到年初预期的项目金额，如：乡村少年宫项目，根据项目开展的必要性、效益性，结合当前财政形式，2023年度该项目只在春季学期开展实施，秋季学期停止项目开展及经费拨款，导致未实现年初预定的绩效目标；部分工程建设类专款项目，工程进度已按年初预定目标进行，但受财力影响，资金未及时到账、支付，导致项目预算执行进度低，未实现年初绩效目标；其他资金办公业务为利息收入，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利息收入按要求上缴财政，导致未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各项目绩效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着力支持文教等群众关注度较高的民生项目的决策，且与教育和体育局职责密切相关；绩效指标清晰、细化、量化、可衡量且与当年工作任务匹配。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我们认真分析评价结果，制定改进和提高工作成效的措施，对绩效目标未达成或目标制定不合理的项目，仔细分析原因，制定改进措施。
为确保年底完成年初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对于工程建设类项目，我部门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努力推进项目进展，加大各项目支出进度，以确保各项目资金当年内实现各项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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